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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        足球選手足球選手足球選手足球選手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    

    本章節旨在探討足球選手培育時所具備環境與條件，將擬分為：

第一節、中國足球運動發展之概況，第二節、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社

會背景，第三節、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法令與政策，第四節、其他國

家足球選手培育之法令與政策，第五節、本章總結。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足球運動發展之概況足球運動發展之概況足球運動發展之概況足球運動發展之概況    

    本節將依據許龍池(1997)對於中國足球運動競賽體制之發展所

劃分的社會背景時代，以及中國足球發展之文獻，綜合整理後分為

一、足球運動發展基礎期(1840 年~1965 年)；二、足球運動改革期

(1966 年~1991 年)；三、足球運動職業化發展期(1992 年~迄今)等三

個時期依序詳細說明: 

一、足球運動發展基礎期(1840 年~1965 年):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後，中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讓與英

國，足球運動開始從英國傳至於香港、上海等中國沿海城市，主

要是由教會學校傳播至社會各地，由沿海到內陸紛紛成立足球組

織廣泛推廣足球運動，1937 年中國宣佈對日抗戰，所有足球運動



 36

陷入停滯時期(黃文祥，1997)。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隨著政策的推動與改革，足球

運動在中國才又再度復甦。當時依據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發展體

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思想，足球運動迅速在中國各地域蓬

勃發展(詹德基，1991)，甚至設立甲、乙級的足球聯賽制度，普

遍提升足球運動水準。 

二、足球運動改革期(1966 年~1991 年): 

     1966 年發生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全國的足球競賽與

訓練被迫停擺，各種體育運動競賽皆遭受到破壞。1976 年文化大

革命結束後，中國的體育事業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改革開

始發展起飛，足球運動也開始普及發展，如派遣優秀青年遠赴歐

美學習足球技術、恢復 FIFA 的會員資格、以科學方法改革足球體

制、訓練方法、管理辦法等，讓中國足球運動逐漸朝向職業化的

發展(許龍池，1997)。 

三、足球運動職業化發展期(1992 年~迄今): 

    1992 年 6月於北京紅山口召開「全國足球工作會議」，宣佈以

體制改革與機制轉換為主要核心，以足球協會實體化，發展足球

俱樂部制度與開創足球運動產業為重點。並公布創辦職業足球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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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的「高級職業俱樂部」、「中級的半職業俱樂部」、「初級的業

餘俱樂部」三種類型，與「由政府或體委興辦」、「體委主辦企業

協辦」、「企業主辦體委協辦」、「企業或個人組織興辦」的四種形

式(中國足球協會，1992)。   

    1993 年上海、大連、廣州等地以體委與企業聯辦的形式成立

職業足球俱樂部，中國足球協會頒發《中國足球章程》、《中國足

球俱樂部章程》、《關於競賽管理的規定》等法規，確立了職業足

球賽會的註冊、轉會的相關措施，同年舉辦首次採用主客場制度

的「中國足球俱樂部錦標賽」，且進行足球選手、教練的註冊登記

制度(張林、戴健、陳融，2001)。 

    1994 年 4月 17 日，標榜著職業足球俱樂部的「萬寶路全國足

球甲級聯賽」揭開序幕，也揭開中國第一個職業運動的開端。萬

寶路全國足球甲級聯賽，細分為 A與 B的分級制度，簡稱為「甲 A

聯賽」與「甲 B 聯賽」，共有 24 家職業足球俱樂部參與，正式地

將足球運動推向職業化的發展(陳威村，2004)。 

    1995 年，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的第二年，中國國家隊取得擊敗

義大利甲組桑普多利亞隊，同年並且奪得亞運足球項目亞軍的佳

績(榮子風，2003)，使得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當年現場觀眾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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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315.5 萬人次，重新讓中國民眾對於中國職業足球拾起信心

(周璋斌，1996)。此時，各職業足球俱樂部與各級賽會紛紛引進

廠商的贊助，如健保力公司掛名贊助聯賽、北京現代公司贊助北

京國安隊 1.18 億人民幣等等，使得職業足球成為媒體、企業、民

眾等的注目焦點，掀起一股足球運動產業熱潮，中國足球運動的

社會地位因此飛速攀升，連職業足選手、職業足球俱樂部經理、

各地區足球協會官員等也形成高於將其他運動項目的特殊階層

(周文淵，1995)。1996 年後，各職業俱樂部管理滯後、市場觀念

淡薄急於近利，導致中國職業足球聯賽開始產生踢假球、選手鬥

毆、黑哨、選手轉會問題、選手罷賽、職業俱樂部經營困難、球

迷暴動等紊亂無序的問題叢生，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的真實性受到

民眾的質疑，現場觀眾人數甚至逐年下滑至 200 多萬人次左右(張

吉龍，2000)。 

     2001 年，中國足球協會於深圳召開全國足球工作會議，在肯

定足球改革所取得優秀成績的同時，並指出的存在於中國足球之

中的大量問題，決議於 2003 年推出由國內最優秀的職業足球俱樂

部參與的「中國超級足球聯賽(China Football Super League，

中文簡稱中超，英文簡稱 CSL)」，重新改革中國足球聯賽的弊端(榮

子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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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4 年起中國職業與業餘的足球聯賽共可分為四個等級，

依序為中國超級足球聯賽（以下簡稱中超聯賽）、中國足球甲級

聯賽（以下簡稱中甲聯賽）、中國足球乙級聯賽（以下簡稱中乙

聯賽）、中國足球丙級(業餘隊)聯賽（以下簡稱中丙聯賽）(如表

4-1-1)。2006 年中超聯賽共有 15 支職業足球俱樂部參與，分別為:

長春應泰、上海申花、山東魯能、天津康師傅、廈門藍獅、北京

現代、深圳金威、青島中能、上海聯城、遼寧中譽、重慶力帆、

瀋陽金德、西安國際、武漢光谷、大遼實德。中甲聯賽共有 13支

職業足球俱樂部參與，分別為: 河南建業、南昌八一、浙江綠城、

廣州醫藥、江蘇順天、青島海利豐、南京有有、北京宏登、上海

群英、山西路虎、成都五牛、吉林延邊、湖南湘實(中國足球協會，

2006)。中乙聯賽隊伍則分為南北區先進行預賽，其隊伍分為北區

（9 隊）:哈爾濱毅騰、遼寧中巴、北京巴士、天津火車頭、北京

理工大學、天津東麗、青島黎明、青岛海鲨、新疆體彩；南區(9

隊):安徽九方、蘇州趣普仕、上海東業、廣西天基、寧波慈溪中

豹、寧波華奥、武漢雅琪、四川、雲南麗江東巴。另外，2005 年

中丙聯賽是為中國足球協會主辦中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全

國成年業餘足球賽事，由 32 個地方協會中的 866 支隊伍報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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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經過市級聯賽、大區複賽、全國總決賽篩選出冠軍隊伍(中國

新浪網，2006)。 

 

2006 年中國超級足球聯賽（15 隊） 

長春應泰 上海申花 山東魯能 天津康師傅 

廈門藍獅 北京現代 深圳金威 青島中能 

上海聨城 遼寧中譽 重慶力帆 瀋陽金德 

西安國際 武漢光谷 大遼實德  

2006 年中國足球甲級聯賽（13 隊） 

河南建業 南昌八一 浙江綠城 廣州醫藥 

江蘇舜天 青島海利豐 南京有有 北京宏登 

上海群英 山西路虎 成都五牛 吉林延邊 

湖南湘實    

2006 年中國足球乙級聯賽(18 隊) 

哈爾濱毅騰 遼寧中巴 北京巴士 天津火車頭 

北京理工大學 青島黎明 青岛海鯊 天津東麗 

新疆體彩 安徽九方 蘇州趣普仕 上海東業 

廣西天基 寧波慈溪中豹 寧波華奥 武漢雅琪 

四川 雲南麗江東巴  

2005 年中國足球丙級聯賽(866 隊) 

由 32 個地方協會，58 個城市組成 866 支業餘足球隊伍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表 4-1-1  中國足球各級聯賽隊伍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國足球協會官方網站、中國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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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結結結結    

    1949 年毛澤東為促進國民體能健康，致力推展體育運動，導致

足球運動迅速在各地域蓬勃發展；1966 年因受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影

響，各足球競賽被迫停止，使得足球運動陷入停頓的狀態；1976 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足球運動也隨之普及，並以科

學方法改善足球訓練體制，逐步朝向足球職業化發展。爾後於 1992

年 6 月在北京紅口山召開「全國足球工作會議」，確立足球職業俱樂

部的體制與創辦方式，並於 1994 年 4月 17 日舉辦「萬寶路全國足球

甲級聯賽」，揭開中國職業足球運動的序幕。此聯賽經過 10 年的淬

煉，因產生許多弊端，於是在 2003 年中國足球協會重新改革體制而

舉辦「中國超級足球聯賽」，成為中國最受矚目的國內職業足球競賽。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    

    運動從雛型成長發展為體制時，社會環境當中的政治、經濟、文

化、教育等社會力量，對於運動政策規劃會造成直接與間接的影響(王

宗吉，1999)。因此本節將探討中國培育足球選手的社會背景，並分

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四種社會環境層面詳細說明: 

一、政治層面 

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馬克斯主義的民主理論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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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指導，並借鑑西方民主國家的

進步效益，傳承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制度文明，形成中國特有且

鮮明的政治環境。近 2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逐步推動

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前進。從制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國

家社會主義致力發展完善，努力拉近城鄉懸殊距離。同時國家

領導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

人事制度和監督制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有顯著的成效(王敬

中，2005)。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

後，中國政治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 2002 年至 2005 年之間中

國中央政府制定、修訂、頒發 30種以上的文件與法規，也使得

中國經濟提升了 9%的成長率(周爾捷，2005)。中國自 1980 年

代以來，主要以「改革、開放」為主要指標，積極朝向社會主

義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使得體育運動體制在政策改革與開放

之下，奠定體育運動發展的雄厚基礎背景(楊立新、井健斌，

2006)。 

二、經濟層面 

    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以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制實施公有公

營、中央計畫、命令指導、公定價格等，但這些強制性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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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了中國經濟市場的自由發展，因而於 1987 年召開「十三屆

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經濟深化改革方案與措施，將原有的經濟

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詹德基，1991)。 

    1994 年中國足球運動率先進入職業化運動，為中國經濟市

場帶來龐大的商機，2005 年中超聯賽的總收入就高達 6000 萬

元人民幣，並於 2006 年與愛福克斯公司和 NIKE 合作，贊助金

額總預算收入衝破 1.5 億元人民幣，而普通職業足球選手年收

入可達到 100 萬~200 萬元人民幣左右(鄭瑞霞，2006)，使得中

國多數家長願意投資高額費用，將學童送入專門的足球學校從

小培育，期望成為明日的中國足球明星(張曉健，2004)。 

三、文化層面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且多民族的國家，長期以儒家思想為主

體，主張以文武合一、不強調健身訓練，並且注重倫理、重禮

數教化，講求中庸之道養身之術，此傳統文化思想間接地影響

中國民眾的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中國傳統體育以個體活動為

主，講求自我鍛鍊、自我修養，有別於西方體育追求團體運動

的競爭(張獻忠，2005)。 

    由於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化，「重文輕武」與「萬般皆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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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讀書高」的傳統思想還深植在多數的中國民眾身上。目前

多數的中國家長認為中、小學生踢足球屬於玩樂性質，會耽誤

學校課業，且忽視足球運動對於學童們身體素養與品性的鍛

鍊，因而阻擾學童從事足球運動；相對也有部分中國家長認為

成為職業足球選手或國家足球代表隊，可為家庭帶來至高的榮

譽與龐大的金錢利益，紛紛將學童送入專門足球學校培訓(潘丁

一，2004)。 

四、教育層面 

隨著中國政策與經濟的改革成功，運動員的高度集中訓

練體制也逐漸轉向高品質的培訓。多數運動員從小受到專業

體育訓練，對於人文教育較為疏忽，只重視術科成績忽略人

本教育，因此大部分的足球培育學校逐漸走向業餘化、俱樂

部化，除向省、市、區教育和體育部門的申請補助經費外，

也開始自籌訓練經費，並著重教育文化課程與訓練項目的平

衡，以增強選手的文化思考、道德素質的培養。另外也依據

市場自由競爭，不保證選手未來的出路，調整選手主動學習

教育課程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徐本力，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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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邁向新的世紀，在政治改革與經濟促進上

有大幅度的變動，中國過往的傳統體制也逐漸轉型成為社會主義的市

場競爭，中國足球選手的培育受到環境的變遷，以及國家對於足球的

重視程度，形成多樣化的足球選手培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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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中國足球選手中國足球選手中國足球選手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法令與政策培育之法令與政策培育之法令與政策培育之法令與政策    

    中國所施行的運動員培育制度，主要是依據政策法令執行。本節

將中國自 1979 年後對於足球選手培育之 19 項法令與 25 項政策文

件，挑出重點法令與文件，依照年代敘述討論(表 4-3-1): 

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 

一 《國家體委關於提高我國足球技術水準若干措施的請示》 

公布時間 1979 年 6 月 6 日  

發布單位 國務院 

內容 

認為足球運動為世界上最普及、影響力最大的運

動，應將迅速提高國內足球技術水準，並依照體

育運動發展的規劃，於 1985 年進入世界足球排名

前 12 名是為最主要指標。 

措施 

包含 8項重要措施:大力普及青少年足球運動、重

視 16個足球重點城市與鄉鎮、迅速組建國家青年

足球隊、聘請外籍教練任教與鼓勵出國訓練、加

強足球運動科學研究技術、爭取舉辦國際足球運

動的機會、興建足球訓練中心、加強足球運動宣

傳事宜。 

 

 

國家 

 體委

(1979a) 

 

 

 

 

 
影響 

中國確立國際足球運動成績的影響力，因此大力

支持足球運動，並且開始重視青少年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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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二) 

二 《對於加強群體工作的意見》 

公布時間 1979 年 3 月 20 日 

發布單位 國家體委 

內容 

 

貫徹「思想一盤棋、組織一條龍、訓練一貫制」

之理念。 

1.「思想一盤棋」為從事運動訓練及管理的人員，   

  須放眼全世界隨時具有國際觀，如此才可培養  

  出具有世界級水準的選手。 

2.「組織ㄧ條龍」為中國訓練體制上，將各省、 

   市、自治區等的基層運動代表隊伍、業餘體育 

   學校、優秀運動隊加以強化統整。 

3.「訓練一貫制」為從兒童開始就有一貫式的科 

  學訓練方法，從小訓練到大，以提高及維持運 

  動水準。 

措施 

1.重點作好學校體育、2.積極展開農工體育、3.

大力加強業餘訓練 4.積極舉辦業餘競賽、5.作好

場地器材建設、6.加強部門的領導階級。 

詹德基

(1990) 

影響 
提出「思想一盤棋、組織一條龍、訓練一貫制」

之理念，確立從基層至高級隊伍的培育訓練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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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三) 

三 《關於加速提高體育運動技術水準的幾各問題的請示報告》 

公布時間 1980 年 1 月 

發布單位 國家體委「1980 年全國體育工作會」 

內容 確定足球為全國 13 種重點運動項目之ㄧ。 

措施 

改革運動隊培育體制，依照思想一盤棋、組織ㄧ

條龍、訓練一貫制的要求，將全國運動隊分為一、

二、三線隊伍，一線為國家、省、市、自治區體

委和解放軍系統的優秀隊伍；二線為業餘體校、

體育中學和體育運動學校的運動隊伍；三線為學

校運動校隊。 

國家 

 體委

(1980) 

影響 

將初、中、高級培育單位確實分等級進行教育與

訓練，並且將此三線的培育體制層層相連，解決

人才斷層的現象。 

四 《國家體委關於進一步發展業餘訓練的意見》 

公布時間 1983 年 5 月 15 日 

發布單位 國家體委 

內容 

主要分為「一、二、三線業餘隊伍的分級」、「強

化業餘隊伍訓練形式」、「完善業餘隊伍各層級的

銜接」三大方向進行培育。 

措施 

首先將全中國各訓練隊伍分為初、中、高級三種

形式，依照層級進行不同的訓練；再鼓勵各縣市

成立訓練基礎點、實行獎勵制度與體育訓練學校

補助辦法，提升中國基層訓練人數，最後依照層

級相互連接，規定中級形式的業餘體校，在每個

項目當中需聯繫小學與幼稚園做為訓練基礎點，

使初、中形式的業餘體校銜接緊密配合。 

國家 

 體委

（1983) 

影響 

更加確實執行三級培育制度，並且加強各省、縣、

市、區的每一地方的基層培育單位與上一級的銜

接，使運動人才可繼續向上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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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四) 

五 《國家體委關於加速培養高水平運動後備人才的指示》 

公布時間 1986 年 4 月 15 日 

發布單位 國家體委 

內容 
針對青少年兒童訓練、加速培養高水平的運動儲

備人才的強化政策 

措施 

1.依照各地區特點發展不同重點運動項目，提升 

高水平運動技術之外，還需加強科學文化知

識，培養健全的運動選手。 

2.利用科學選材，實行優先精選，並按照兒童的 

生、心理特點與生長規律，執行系統化且科學

性的訓練方式。 

3.提高教練技術與知識水平，並且提升足球教練

的社會地與待遇，鼓勵各教練繼續研修，但從

事初級訓練的教練接需具有中等體育專業水準

以上，從事中、高級訓練的教練則需具備大專

學歷，並且經過資格審合才可進行教導，對於

教練的體制逐步重視。 

4.安排適當的兒童、青少年比賽，並且增加青年

運動員的國際比賽經驗，或派遣優秀選手至國

外培訓，或邀請外國優秀教練進行講習或訓練。 

5.保證培訓的物質提供，在每年的體育經費編列

中，規定青少年與兒童的培育訓練費用不可少

於體育事業費用的 1/3，並允許各單位在政策

範圍內自籌資金，在訓練場地費用也是有計畫

性地免費或減少收費提供優秀運動隊伍訓練。 

國家 

體委

(1986) 

影響 

著重兒童與青少年的培育，並且重視文化知識的

學習、聘請專業教練、保障培訓物質的提供，使

得基層培育在軟、硬體的設備上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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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五) 

六 1991 年體育教學訓練大綱 

公布時間 1991 年 2 月 8 日 

發布單位 國家體委 

內容 

為保證銜接全國訓練體系，並且提高全中國的競

技素質。 

措施 

自 1991 年 4月起，各省、市、區體委需將田徑、

游泳、體操、舉重、籃球、排球、足球、桌球、

羽球等 9 項運動的訓練大綱，確實納入至各中、

小學的體育授課大綱，以擴大基層運動人口。且

依照學童生長規律、生理與心理特點、針對不同

年齡，科學化地製訂各運動項目各年層的目標任

務、訓練方式與內容，而各體委也需依照教學訓

練大綱計畫性地培訓各級教師與教練，以提升教

學與訓練品質。 

亦諸

(1994) 

影響 

首次將足球運動納入學校體育必修科目當中，使

學生在課堂當中即可接觸足球運動，確實擴展了

基層的足球運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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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六) 

七 《1992 年足球工作會議》 

公布時間 1992 年 12 月 20 日 

發布單位 中國足球協會(北京紅山口全國足球會議) 

內容 
指出足球是世界上最廣泛的運動，且具有高度的

商業利益性質，可促進中國經濟體的繁榮。  

措施 

宣布職業足球俱樂部的試行方案，進入改革體制

的新階段。另外也針對北京、天津、上海、大連、

廣州、瀋陽、青島、武漢、西安、深圳、重慶、

延邊等 12個足球重點培育地區，實施地方協會實

體化，以推動主要該地區的各項足球運動發展。 

中國 

足球 

 協會

(1992) 

影響 
確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成立，中國足球邁入職業

化發展的趨勢。 

八 《中國足協十年發展規劃》 

公布時間 1993 年 

發布單位 中國足球協會(全國足球會議) 

內容 
提出「深化改革、深入整頓」的口號，提出《中

國足協十年發展規劃》與全國性的調查。 

措施 

調查包含省、市、地區足協的管理體制狀況、各

級足球隊伍訓練情況、各地區足球裁判落實狀

況、各級足球競賽等進行調查。 

同年 11 月於紅口山召開足球俱樂部註冊會議，實

現足球俱樂部的制度，將中國足球朝向市場化的

邁進。 

梁清

(1993) 

影響 
訪視與監督省、市、地區各基層單位的足球運動 

人才培育績效，以從中發現以及改革政策的缺失。 



 52

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七) 

九 《1996 年足球工作會議》 

公布時間 1996 年 12 月 20 日 

發布單位 中國足球協會(全國足球會議) 

內容 
以推動女子足球以及奠基青少年足球選手的數量

為主。 

措施 

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將中、小學足球隊伍納入俱

樂部的培育系統，和職業、業餘足球俱樂部建教

合作，穩定培育青少年足球選手的系統。並且以

國際足球現況激勵中國足球發展，堅持執行「三

從一大」、「兩產方針」，拓展基層足球選手人數；

確立職業足球俱樂部管制辦法，健全足球選手培

育系統；以及強化代表隊的國際成績，提高足球

選手之社會地位。 

中國 

足球 

 協會

(1996) 

影響 

明確列出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經營方式，以及制訂

出每一俱樂部皆需培育二線及青少年隊伍，以共

同培育初級與中級的足球選手。 

十 
《關於大力推進體教結合、加強學校體育工作、提高學生身 

   體素質、培養體育後備人才的意見》 

公布時間 2000 年 7 月 4 日 

發布單位 國家體育總局 

內容 

強調体委與教委合一，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全面

提高學生的知識與身體素質，並且切實落實「體

教結合」的各項政策。 

措施 

在招生、學籍管理、文化教學、運動員訓練等方

面制定完善措施，並且督促各教育與體育行政部

門須對於學校體育投入關注，改善學校體育場地

設施、器材建設等等，以確實發展業餘體育訓練。 

國家 

體育 

 總局

(2003) 

影響 

重視足球選手的文化素質與訓練方式，確實教導

足球選手的學業知識，以提升足球選手的文化氣

質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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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八) 

十一 《2003 年中國足協工作報告》 

公布時間 2003 年 12 月 20 日 

發布單位 中國足球協會(全國足球會議) 

內容 

堅持「兩青齊抓」的策略，也就是把青少年足選

手的培育與青少年的教練培養作為長期培訓戰

略，以提升中國足球的發展潛力。並且訂定「2003

年~2008 年---新的十年足球規劃」。  

 

 

 

 

中國 

足球 

 協會

(2005b) 

措施 

主要培育人才措施為: 

1.在第五項任務「下大力氣抓好青少年足選手的

培養和教練員培訓工作」當中指出，各區足球

協會需注視青少年足球運動的培養，發展「足

球運動進校園、進社區、進鄉鎮」的策略；充

分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青少年足球訓練；並規範

職業、業餘足球俱樂部與足球學校、校隊配合，

組織成多型式的足球訓練架構，加強各地區的

基礎足球運動的培育；從 2004 年開始中國足協

每年撥款 500 萬元，促進中國青少年選手國際

交流的機會，藉由國際比賽的經驗提升中國青

少年的足球運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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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中國足球選手之重要培育政策表(續九) 

十一 《2003 年中國足協工作報告》 

措施 

2.在第六項任務「支援教育部發展學校足球運動」

當中提出改善學校足球設施環境、發展足球校

隊、確立各級足球聯賽體制、建構校園足球文

化、並將足球納入為體育課程當中的一門重要

項目，以提升青少年足球人數。 

3.在第八項任務「加強足協系統、職業俱樂部和

足球學校三大組織建設」指出盡快健全中國足

協專業委員會機構、完善中國足協工作機制；

各職業俱樂部則需加強本身的文化建設與公益

活動，提高俱樂部的素質；在足球學校方面，

不僅加強提升青少年及學童們的足球技術，此

外還需加強青少年與學童們的文化課程，堅持

文化學習與足球訓練的相結合，才能不斷地培

育出高水準的足球選手。 

 

 

中國 

足球 

 協會

(2005b) 

影響 

加強青少年與教練的培訓工作，並且從學校單位

確實建構校園足球運動文化，另外使各地方足

協、學校、足球俱樂部成為一個地方性的培育足

球選手聯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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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中國足球選手培育體系，主要受到中國領導人與黨中央所制定的

法令政策影響。從以上重要足球選手培育相關之法規政策，可看出中

國逐漸針對於市場的需求，而更改法令政策來應變足球選手需符合國

際化的潮流；且清楚確立各級足球選手培育的相關指示與制度，重視

青少年選手培育內容與體制。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其他國家足球選手其他國家足球選手其他國家足球選手其他國家足球選手培育之法令與政策培育之法令與政策培育之法令與政策培育之法令與政策    

    中國足球尚處於體制改革階段，基層選手培育與足球市場的開發

仍需要借鑑足球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與管理經營方式(張敏先，

2005；王朋濤、江芬，2003；趙快生、金曉平，2002；劉民勝，麻雪

田，2001；徐金山、徐國平，1998)。故本節將探討英格蘭、德國、

日本等足球先進國家之足球選手培育背景，另外再探討臺灣目前所發

展的足球選手培育之法令政策的背景條件，以供未來臺灣足球環境須

改進之依據: 

一、英格蘭 

    英格蘭受到特殊地理環境以及總理制的政治體制之影響，英格蘭

的體育發展由國家體育組織、營利性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三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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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體系共同推廣(丁濤、王芬、金曉平、饒莉，2005)。其中以英格蘭

足球協會(The Football Association)為主導，與英格蘭文化媒體運

動部、職業與業餘的足球俱樂部相互配合，推動普及全民足球以及英

格蘭足球的競爭力。 

    英格蘭足球自 1863 年發展自今已將近有 143 年的歷史，對於足

球運動的發展已相當普及化，並且超越其他歐美足球強國，儼然成為

英格蘭的主要運動文化。因此在英格蘭足球選手的法令制度上，已有

相當完善的體制，而現今英格蘭足球協會主要依照「2001-2006 足球

發展計畫(The Footb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2001-2006)」，普及社區

與俱樂部的足球發展、強化青少年足球運動發展隊伍、培訓與再訓練

專門足球教師、建設與維修足球運動場館、推廣女性及身心障礙人士

的足球運動、研發足球運術推動(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2006a)；並

且推動「學童防護與最佳訓練指導方針 Child Protection and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全民足球運動(Football for All)」、「精英選手

培育計畫(Elite Player Development)」等足球選手培育的子計畫，落實

高品質的培育訓練，培養優秀的足球人才(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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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 

    德國受到歐洲足球環境的影響，再加上德國的社會經濟實力以及

組織務實的能力，目前是全世界擁有最多足球儲備人才的國家，已向

德國足球協會註冊的選手超過 650 萬人，超過德國總人口的 1/10(中

國足球協會，2001)。德國足球協會至今成立 106 周年，但職業聯賽

卻只有 37 年的歷史，是因為德國足球協會相當重視基層的普及培育

與地方的基礎建設，不汲於近利，務實發展基層足球選手，在擁有大

量的儲備足球人才後，才有高品質高競爭力的職業足球聯賽。 

    2001 年德國體育聯合會為提高德國的運動競技實力，針對於運

動選手培育方面與德國體育資助基金會合作，給予選手適當的保險、

金錢或物資的協助，並且從中選取優秀運動選手繼續深造培育；階段

性推行體育特色學校，逐步在每間學校設立體育班級，且將足球運動

列為主要培育項目；另外，在每間足球訓練中心設有運動醫學、訓練

科學、心理學專家、醫療復建師、技術指導人員、行銷管理人員等，

提供青少年選手最完善的訓練以及輔導諮詢服務(侯海波，2003)。  

三、日本 

    日本為培育出優秀且高水準運動技術的足球選手，除由日本足球

協會努力推展足球運動的普及與技術提升之外，另外在學校體系方



 58

面，日本文部科學省(類似臺灣的教育部)也制定相關足球運動的培育

計畫與法令制度，促使日本足球選手培育體系更加完善，其日本主要

培育足球選手法令政策如下說明:  

(一)《SPORT 振興法》 

   《SPORT 振興法》(昭和 36年法律第 141號)於 1961年制定，

此法律明確了有關振興體育運動的基本措施，以促進國民身心

的健康發展及形成愉快活潑的國民生活為目的。在第八條當

中，須特別關注於青少年體育運動與國家、地域代表隊的培育

(體育資源網，2005)。 

(二)《J-League 百年構想》 

    1996 年 J-League 藉由足球賽會相關促銷活動，喊出「百

年構想」計畫，目的是要將 J-League 主要的理念具體化地實

施。其計畫主要是增加居民附近的綠茵場地，在綠茵上不但可

以從事足球運動，其他的競技運動都可在綠茵上實行，並且藉

由觀賞比賽、接觸運動或參與比賽，打破世代的隔閡且將各世

代的人們串聯，藉由綠茵的拓展創造更幸福的國界(佐野毅彥，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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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訓練方針》 

     1996 年日本足球協會制定了強化指導方針，明確青少年足

選手的訓練、培養之方針。而該指導的方針內容有各年代的世

界盃足球賽的分析資料以及根據分析資料來針對日本青少年選

手許需要解決的課題，並且制定出訓練基地的制度與具體的指

導方案(日本サッカー協会，2005b)。 

(四)《SPORT 振興基本計畫》 

   2000 年 9月《SPORT 振興基本計畫》正式向外宣告，此計

畫是日本體育行政從 2001 年至 2010 年各主要目標的方向，並

且以擴充整備各地區的體育運動設施、提升國際競技能力、生

涯運動與競技運動及學校體育的串聯推進等相關策略為主。而

各地域的組織團體須盡力配合相關政策，因此 J-League 依照

《SPORT 振興基本計畫》，藉由足球隊伍與各城鄉的居民互相融

合，並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 SPORT 振興活動，促進各居民的生

涯體育觀念，與政府一同打造活力健康的城鎮(日本文部科學

省，2005)。 

四、臺灣 

2003 年教育部為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之《足球運動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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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於第 476 次部務會議決定由體育司規劃振興各級學校足

球運動方案，期以「全球接軌、在地行動」為發展策略，並以

「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為推動目標，全面推展足球運動，

在各級學校校園、校際間，營造足球運動之參與熱潮，促使各

級學校普及落實實施足球教學與活動，協力建構學生足球運動

「向下紮根、向上發展」的藍圖，建立永續發展之根基，以提

升我國足球競爭力(教育部體育司，2004)。2002 年時政府順應

「臺灣足球年」的口號，提出《足球運動振興計畫》，目標要提

升國民的足球運動人口，計畫大規模且長時間並有制度地培育

國內優秀足球選手，以及提升國家代表隊的國際成績(王慧玲，

2004)。但每適逢世界盃所提出的足球方案政策，皆隨著世足賽

熱浪退去而冷卻，其實施情況與績效尚待評估與改良(黃天佑，

2003)。 

    雖然近年來臺灣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準提升，但

國人平日從事戶外休閒運動的人口未達到 50%以上。根據行政

院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2000 年國民所得(GNP)為 12,916 美

元，2003 年增至 13,156 美元，而在 2004 年的預估為 13,925 美

元。在國民所得提升後，娛樂的消費相對增高，對於運動休閒

與健康的意識也逐漸越來越重視(行政院主計處，2004)，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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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研究顯示有接近七成的國人在平常時利用電視方式觀賞棒

球、籃球、網球、足球等運動比賽或活動，來達到自我的休閒

娛樂，較少外出從事足球運動(陳鴻雁，2003)。 

     另外，臺灣也同中國一樣受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的傳統士大夫觀念影響，各級學校教育，不免偏重知識的傳授

與應付升學考試為主要教學內容，一般倫理教育與體育運動，

反而逐漸被忽視，一般民眾皆以「白領」工作為職志，不屑於

技藝或體力相關的工作，導致體育運動不受到政府、學校與家

長的支持(黃春木，2001)。且足球運動在臺灣並非主流運動項

目，且從事推廣足球的非營利組織內部制度尚未健全，政府與

各級學校將足球項目列為次要體育運動課程，無法確實推展足

球運動(高庸，2002)。臺灣的足球環境制度尚未成熟，且也較

不受到商業界的支持與青睞，足球的贊助活動也只限於每次世

界盃足球賽期間，對於足球選手的培育無法提升實質的作用，

也導致足球選手的培育遲遲無法完善發展。 

五、小結: 

    英格蘭與德國皆為足球發展有百年歷史的歐洲國家，英格蘭足球

選手培育的政策已發展成良好的制度，並且藉由各地區的運動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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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兒童、青少年、成人、婦女、殘障人士推展多元化的足球運動；德

國則也是藉由政策的制定與俱樂部來推廣基層運動人口的培育以及

地方運動設施的建設方面。日本則藉由學校與足球協會共同合作，一

同普及學生足球，以及振興各地區的足球運動風氣。臺灣雖在 2002

年世界盃時喊出足球年的口號以及制定振興足球計畫，但卻未普及基

層足球運動。英格蘭、德國、日本足球強國發展基層足球，皆藉由政

策的制定來推動足球人口的提升，而臺灣對於足球選手的培育政策多

未實際落實。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本章總結本章總結本章總結本章總結    

綜合前述各節資料的整理，可以發現其下列五點: 

一、中國足球發展將近 50多年，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以及經濟改革，

以科學方法借鑑他國經驗，重新整頓中國足球運動，於 1994 年

推出職業足球聯賽，將中國足球帶領至職業運動的層級，也更提

升中國足球的普及率。 

二、中國足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的社會環境影響，在法

令制度的訂定上，也會配合當時的社會背景進行改革。中國長期

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施極權專制，在「十三屆全國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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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後，鬆綁公有公營、中央計畫等強制性制度，使得中國經

濟市場朝向自由化發展，成立中國職業足球聯賽，促使多數中國

家長鼓勵學童學習足球運動。 

三、中國培育體系受到政策法規的影響，各級學校及單位依照政策推

行足球選手培育，自 1979 年《國家體委關於提高我國足球技術

水準措施的請示》當中，清楚表示需迅速大力提升中國青少年足

球普及率；爾後相關的政策法令皆以普及足球運動、分級訓練優

秀選手、提升各級代表隊實力、設立專門體育學校培養專門足球

人才等為基準進行改革。 

四、歐美國家的足球運動發展完善，多數的法令政策已在初期設立推

廣，目前英格蘭與德國皆由各足球協會主導推廣策略，即使足球

運動發展超過百年以上，還是以青少年的培育為發展重點，依照

社會市場不斷地更新策略體制；而排名世界第 18名的亞洲足球

強國日本，則是以《J-League 百年構想》為主，加強國家代表

隊實力、普及青少年足球運動、建設足球的綠茵場地、推廣全民

足球運動；目前足球運動在臺灣尚未普及，且因國際賽會成績遲

遲尚未突破，較不受到政府與民間社會組織重視。 

五、政府單位所推行政策法令與非營利組織推行的策略，皆會影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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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運動發展，而中國、英格蘭、德國、日本皆是在政府與民間

團體相互合作，一方推行政策法令，使各級學校單位配合培訓；

另一方面藉由足球協會推行職業足球聯賽，提升國民足球運動觀

賞率，認同足球運動。並且共同普及與推廣足球運動，重視青少

年足球選手培訓，逐漸帶動起國民對於足球運動的喜愛與支持。 

 


